
「職能治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之施行說明
說名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政策法規委員會主委方貴代

日期：97.06.17
電子郵件地址：fang.dyfted@msa.hinet.net

1. 此說明乃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告施行之「職能治療師
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辦理，並請衛生署本辦法承辦人員協助確認後，同步公告於
各學公會網站上。

2. 本說明僅供職能治療師辦理執業登記時參考，如仍有不明之處請參考原辦法辦理。
3. 不同身分之職能治療師，適用此辦法中不同的執業執照更新條文規定之說明表格如下：

項目 職能治療師身分別
六年執業執照更新

日起算說明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說明

ㄧ
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五年內

申請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

日期為自領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日起算

六年。

在此五年期間內免附，之

後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

更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

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

達一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1. 本辦法施行後
〈97.05.23後〉領取職能治
療師證書者，自領取之日起

算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免

付學分證明。

2. 例如領取職能治療師證書之
日為98.03.25，則
在103.03.24前（五年內）
申請執業登記者免付。給予

五年的執業登記寬容期限。

3. 下次執業執照更新日應
為104.03.24（自領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日起算六年）

前，而非執業登記日起算六

年。

二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3前〉已取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首次執

業登記

執業執照之更新日

期不得逾本辦法施

行之日起算六年

在此五年期間內免附，之

後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

更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

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

達一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
行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

含執登或復業。

2. 97.05.22前任一日取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

在102.05.22前申請第一次
執業登記者。

3.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一
律不得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

算六年，即更新之日

為103.05.22，且至少要
有150點學分證明。



三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

日期，未逾原執業處所執業

執照所載應更新日期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

算六年

此次免付，下次執業執照

更新日期自執業登記日起

算六年

例如原執業處所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

日為102.09.02，但在之前任一日復
業則免附。

四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取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

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

日期不得逾本辦法

施行之日起算六年

1. 在此五年期間內
申請執業登記者

免附，下次職能

治療師執業執照

之更新日

為103.05.22
2. 應檢附每六年接
受下列繼續教育

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
文件

1. 97.05.22前已領取職能治療
師證書者，在102.05.22前
（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

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免付。

給予五年的執業登記寬容期

限。

2. 無論現在是執業或歇業，在
此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曾

辦理首次執登者，其執業執

照之更新日期不得逾本辦法

施行之日起算六年，即執照

更新之日為103.05.22，需
附上至少150點學分證明。

五

本辦法施行後（97.05.23後）

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逾五

年，首次申請執業登記。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

算六年

申請首次執業登記時，需

附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

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

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

文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
後，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第

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執登

及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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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取得職能
治療師證書，且逾本辦法施

行之日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

執業登記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

算六年

申請首次執業登記時，需

附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

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

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

文件

1. 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
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

執登及復業。

2. 97.05.22前取得職能治療師
證書者，在102.05.23之後
才申請首次執登者，要準備

第八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

課程積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

證明文件。



七
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再次

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更新日

期自執業登記日起

算六年

1. 申請重新執業登
記時，需附前一

年內接受第八條

第一項各款繼續

教育課程積分達

二十五點以上之

證明文件。

2. 之後執業，應每
六年接受下列繼

續教育之課程積

分達一五○點以上

1. 曾經執業者因故連續兩年歇
業適用，無論其事實是否發

生在何時，97.05.23後任何
時間點均適用

2. 但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再次
執業登記，若是發生

在102.05.22前且為首次執
登者則免付學分證明，但執

業執照更新日則

為103.05.22。

八

職能治療師歇業後重新申請

執業登記，執業登記日期未

逾原發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

日期者

以原發執業執照所

載應更新日期為下

次執業執照應更新

日期

此次免附，之後職能治療

師執業執照之更新，應檢

附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

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點以
上之證明文件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學分計算

方式，比照本表項目三及項目七辦

理。

九

職能治療師歇業後重新申請

執業登記，其執業登記日期

逾原發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

日期者

其執業執照應更新

日期自執業登記日

期起算六年

應檢附繼續教育之課程積

分達一五○點以上之證明文
件

1. 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
學分計算方式，比照本表項

目三及項目七辦理。

2. 之後職能治療師執業執照之
更新，應檢附每六年接受下

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十

本辦法施行前

〈97.05.22前〉已領有執業
執照之職能治療師，現正執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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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領執業執

照。

二、最近三個月內

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二

張。

1. 此次免附 。
2. 之後職能治療師
執業執照之更

新，應檢附每六

年接受下列繼續

教育之課程積分

達一五○點以上之
證明文件。

1. 目前執業之公會會員
在98.05.22前完成換領執業
執照有兩項優惠，一為免繳

執業執照費，另一為免付學

分證明。

2. 完成換照者須
在103.05.22執業執照之更
新時，檢附前六年接受下列

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

○點以上之證明文件。



依前項規定辦理換

領執業執照，得免

繳執業執照費。

本表格其它說明事項：
1. 本說明如有更精確版本會隨時更新在學公會的網站上。
2. 原辦法詳細內容請參考「職能治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可於學、公會或衛生署網站上
下載。

3. 表格中三個數字所代表乃民國年、月、日並且含標明當日，如97.05.23乃指97年5月23日並且含
此日。

4. �3�V���f�[�|�‹�e�'�p�•�;�œ�y�;�I�> 衛生局執業執照換發、登錄�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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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97.05.23本辦法施行之日後，報名參加通過學會及全聯會認證的職能治療繼續教育課程，所累
積的學分對於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才有效。

7. 辦法中所提及的首次執業登記，乃指辦法施行後第一次辦理執業登記，含執登或復業，並非指自
己執業生涯的首次執業登記。

8. 請會員自己檢視自己的身分別，判定自己應依表格中哪一項目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9. ���q�6 四個關鍵日期�����•�����6�¡ 職能治療證書領取日、本辦法公告日、執業登記日期、執業執

照應更新日期�v�*���P�W�•

10. 執業執照六年更新之起算日有三個，請會員們確定自己六年之執業執照更新日的起算日為下述哪
一個日期：

1.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

日起算六年。

2.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

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不得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算六年。

3.但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更新日期自執業登記日起算六年。

（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職能治療師申請執業登記，其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以申請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達二十五點以上之證明文件代之：

一、本辦法施行後，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逾五年，首次申請執業登記。



二、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逾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三、職能治療師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

11. 職能治療師證書乃終生有效，但依據職能治療師法第34條所述，職能治療師未依規定辦理執業執
照更新會被處以行政罰則，內容如下：經處罰及限期令其改善三次仍未遵行者，最重可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參考條文如下：

職能治療師法第七條文內容：�}�•�c�m�<�B�(�/�\�D�-�.�p�•�;�œ�y�ž�;�Ÿ�„�j���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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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法第三十四條部分內容：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

其改善；經處罰及限期令其改善三次仍未遵行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12. 對於現在已經執業的會員換照有三種選擇：
1. 在施行日起一年內辦理換照，有兩項優惠，一為免免繳執業執照費，另一為免付學分證明。
2. 若未依規定在施行日起一年內辦理換照，但在施行日起五年內辦理換照則只剩免付學分證明的優惠。
3. 若逾施行日起五年辦理換照則須交換照費用，且必須在103.05.22執業執照更新時附上150點學分證明，才
可完成執業執照更新。

13. 自施行日97.05.23以後，申請第一次申請執業登記者〈含一般換照、執業地點異動、 歇業中準備
復業者等〉有三種情況可以免付任何學分證明，說明如下：

1. 領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

2. 本辦法施行前〈97.05.23前〉已取得職能治療師證書，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3. 本辦法施行前〈97.05.22前〉已領有執業執照之職能治療師，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


